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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!!!!!!!!!!!!!!!!!!!!!依據印順導師《學佛三要》．釋淨照編寫 2005/1/13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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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切法：所認識的對象──一切事物、道理、法則、心理等。 

  心  ：能認識的主體──意識、潛意識等。 

◎一切法（宇宙萬有）              心能主導萬物 

             

※略說一切法的分類： 

（一）靜止的、類別的看法： 
 １．綜合的分類：  

  (1)佛法簡分二類 

 

           生物學   

  (2)非佛法的分類      

           神學 

 ２．分析的分類：    

  (1)科學分析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五蘊 

     

  (2)依佛法分析  六界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六處  

     

（二）機動的、相關的看法： 
 １．約同時的關係說：「識緣名色、名色緣識」。識是主觀的精神，名色是   

   物質及精神的客觀化；緣是依(增上而有力)。 

  ○精神與物質必須互相依存，如瞎子和跛子合作，才能脫離火險。 

 ２．約前後的關係說：「意為前導」、「識緣名色」。──由心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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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一切法都是因緣所生： 

有情：動物

無情：礦物、植物

生命：動物、植物 
非生命：礦物 

有靈：人

 無靈：其他 

精神 

物質 

色 

受、想、行、識 

地、水、火、風、空

識

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

意

不善運用──有害 

善於運用──有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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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《中論．破因緣品》：（大正 30，2b29-c1） 

   「因緣次第緣，緣緣增上緣，四緣生諸法，更無第五緣。」 

  ○心法四緣生，色法二緣（因緣、增上緣）生。 

（二） 心是一切法的主要因緣： 
   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：（大正 10，102a29-b1） 

    「若人欲了知，三世一切佛，應觀法界性，一切唯心造。」 

（三） 能認識的主體不同，所認識的意境就不同： 
 ○偈：天見寶莊嚴，人見為清水，魚見為窟宅，鬼見為膿血。 

 《攝大乘論講記》：p.229-230 

  「如江河中的水，在餓鬼見到那是膿血火燄；在旁生界的魚類見到是坦蕩的 

   大路，弘偉的宮殿；在諸天見到是七寶莊嚴；在人類看來是清冷的流水。 

   古人所謂『一境應四心』，就是這個道理。在同一對象上，有種種不同的 

   認識，可知我們所認識的一切，不是事物的真相，是我們自心的變現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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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約影響現在說：「心能修相」、「相隨心轉」。如耶穌與魔王畫像的模特兒。 

（二）約影響未來說：「心種種故，色種種。」如昆蟲的保護色、保護態。 

 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：（大正 10，102a21-22） 

    「心如工畫師，能畫諸世間，五蘊悉從生，無法而不造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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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一）思有三性：善、惡、無記性。 

 《法句經》：「心為法本，心尊心使，中心念惡，即言即行， 

       罪苦自追，車轢于轍。心為法本，心尊心使， 

       中心念善，即言即行，福樂自追，如影隨形。」（大正 4，562a13-16） 

 《成唯識論》：「思謂令心造作為性，於善品等役心為業。」（大正 31，11c24-25） 

 十惡業：殺生、偷盜、邪淫、妄語、兩舌、惡口、綺語、貪欲、瞋恚、邪見。 

  十善業：不[殺生、偷盜、邪淫、妄語、兩舌、惡口、綺語]、不貪、不瞋、正見。      

           審慮思：在內心籌畫、度量此事應作、不應作。 

（二)思有三種   決定思：審慮之後，而有所決定。 

           動發勝思：決定之後，就發動身、口去造業。 

（三）懺悔則清淨安樂： 
 《佛為首迦長者說業報差別經》：（大正 1，893c12-13） 

   「若人造重罪，作已深自責，懺悔更不造，能拔根本業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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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一）定的意義：善心一境性。 

  （二）修定的功德：《清淨道論》：現法樂住、毘婆舍那、神通、勝有、滅盡定。 

  （三）四禪禪支略釋：《清淨道論》（《瑜伽師地論》） 

 １．初禪（離生喜樂地）：尋、伺、喜、樂、心一境性。 

 ２．二禪（定生喜樂地）：（內等淨）、喜、樂、心一境性。 

 ３．三禪（離喜妙樂地）：（捨、念、正智）、樂、心一境性。 

 ４．四禪（捨念清淨地）：（捨清淨、念清淨）、不苦不樂受、心一境性。 

（四）禪定與涅槃的關係： 
 《增一阿含經》：（大正 2，759c11-14）  

   「由禪得神足，至上不究竟，不獲無為際，還墮五欲中。 

     智慧最為上，無憂無所慮，久畢獲等見，斷於生死有。」 

 《大智度論》：（大正 25，180c4-5） 

「此常樂涅槃從實智慧生，實智慧從一心禪定生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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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發明新產品的過程： 
 需求（信願）→知識（解）→行動（行）→成就（證） 

（二）心是國土淨穢的主因： 
 《大乘本生心地觀經》：「心清淨故世界清淨，心雜穢故世界雜穢，我佛法中， 

  以心為主，一切諸法無不由心。」（大正 3，306b28-c1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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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 專向物質求進步，求滿足，結果必被物所轉，不會得到真正的幸福。 

《菜根譚》：「此身常放在閒處，榮辱得失，誰能差遣我？ 

      此心常安在靜中，是非利害，誰能瞞昧我？」 

《維摩詰所說經》：（大正 14，538b26-c5） 

  「菩薩隨其直心，則能發行；隨其發行，則得深心；隨其深心，則意調伏； 

  隨意調伏，則如說行；隨如說行，則能迴向；隨其迴向，則有方便；隨其 

  方便，則成就眾生；隨成就眾生，則佛土淨；隨佛土淨，則說法淨；隨說 

  法淨，則智慧淨；隨智慧淨，則其心淨；隨其心淨，則一切功德淨。是故， 

  寶積！若菩薩欲得淨土，當淨其心；隨其心淨，則佛土淨。」 

 

 ○修學次第：從心的淨化，引發行為的清淨，影響報體，趨向世界的清淨。 


